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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 

定 義 

(b) 除非內文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運用於本運作程序規則時具有下列含義： 
 

「聰明咭密碼」之定義已刪除。 
 

第三節 

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 結算通 / 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 / 
參與者網間連接器 / RMS 

 

3.5 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的使用管制 

 
3.5.1 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 

各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均獲結算公司提供向其發出的啟動終端機專用使用者編號。

結算公司是根據所採用的啟動終端機專用使用者編號，以確定聯繫中央結算系統的

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之身份。 
 
為了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認可使用者或管理人仕須使用

其使用者編號及使用者密碼。 
 
在認可使用者不能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啟用中央結算系統的情形下，有關的參

與者將須以指定的方式由其管理人仕重新確立該人士為該參與者的認可使用者。 
 
在管理人仕不能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啟用中央結算系統的情形下，有關的參與

者將須以指定的方式向結算公司申請重新確立該人士為該參與者的管理人仕。 
 
為了透過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與中央結算系統聯繫，認可使用者須： 
 
(i) 將參與者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的聰明咭插入參與者網間連接器之聰

明咭讀取器；及 
 
(ii) 在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輸入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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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參與者均獲結算公司提供的向其發出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的參與者網間連

接器聰明咭。結算公司是根據所採用的啟動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專用聰明咭，以確定

聯繫中央結算系統的參與者之身份。 
 
參與者可以按照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規定的方式，為其參與者網間連接

器向結算公司申請聰明咭讀取器。 
 
參與者亦可向結算公司申請重設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參與者將須填妥指

定的申請表格，並把表格交回結算公司。 
 

3.5.5 參與者負責保密 
各參與者均須負責管制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參與者網間連接器及其參與者網間

連接器聰明咭的使用並確保其安全性，確保其認可使用者及管理人仕的使用者編號

及使用者密碼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密碼的保密、確保其認可使用者遵照其本

身所被指定的使用組別及輸入交易限額、確保管理人仕的認可功能密碼、以及確保

管理人仕遵照其本身所被指定的管理權利。 

 
參與者須立即以指定方式通知結算公司以撤銷遺失及被盜取的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

明咭的使用組別。 
 
參與者須對其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參與者網間連接器輸入中央結算系統的所

有指示負責。參與者需要申請或補領參與者網間連接器聰明咭，必須填妥指定的「聰

明咭申請表格」，並把表格交回結算公司。參與者須就申請或補領參與者網間連接器

聰明咭及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繳付所需的費用。 
 


